
 

　二、群科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
表5-2 群科教育目標、科專業能力與學生圖像對應表

群
別

科
別

產業人力需求或職場進路 科教育目標 科專業能力

學生圖像

專
業
競
爭
力

服
務
領
導
力

終
身
學
習
力

職
場
發
展
力

服
務
群

綜
合
職
能
科

1.考取專業農園藝或汽機
車相關丙級證照，畢業後
從事相關工作。
2.從事農園藝基礎工作人
員。
3.從事清潔服務業相關服
務人員。
4.從事餐飲製作等各類型
門市服務人員。
5.從事汽車相關工作人
員。

1.培養本科學生具備農園
藝相關領域的技術人才。
2.培養本科學生具備餐飲
相關領域的技術人才。
3.培養本科學生具備汽機
車相關領域的技術人才。
4.培養本科學生具備清潔
服務相關領域的技術人
才。
5.培養本科學生具備職場
倫理及終身學習之人才。

1.具備農園藝基礎知識及技能之能力。 ● ● ● ●

2.具備餐飲基本處理及製作實用知識之能
力。

● ● ● ●

3.具備基礎清潔服務相關實用知能及實作
能力。

● ● ● ●

4.具備汽機車基本檢修及保養之能力。 ● ● ● ●

5.具備良好職業倫理及安全工作習慣之態
度。

● ● ● ●

備註：
1.各科教育目標、科專業能力：請參照群科課程綱要之規範敘寫。
2.學生圖像欄位，請填入學生圖像文字，各欄請以打點表示科專業能力與學生圖像之對應，「●」代表高度對應，
「○」代表低度對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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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三、群科課程規劃

　(一) 綜合職能科(929)

　科專業能力：

1.  1.具備農園藝基礎知識及技能之能力。
2.  2.具備餐飲基本處理及製作實用知識之能力。
3.  3.具備基礎清潔服務相關實用知能及實作能力。
4.  4.具備汽機車基本檢修及保養之能力。
5.  5.具備良好職業倫理及安全工作習慣之態度。

表5-3-1服務群綜合職能科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(以科為
單位，1科1表)

課程
類別

領域/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
註

名稱 名稱 1 2 3 4 5

部
定
必
修

專
業
科
目

服務導論 ● ● ● ● ●

衛生與安全概論 ○ ● ● ○ ●

事務機器與電腦應用概論 ● ● ○ ● ●

實
習
科
目

基礎清潔實務 ● ● ● ● ●

基礎清潔實作 ○ ● ● ○ ●

職場清潔實作 ○ ● ● ○ ●

顧客服務實務

顧客服務實作 ● ● ● ● ●

車輛外部清理實作

車輛內裝清理實作 ○ ○ ○ ● ●

車輛美容實作 ○ ○ ○ ● ●

農園藝種植維護實作 ● ○ ○ ○ ●

園藝景觀維護管理實作 ● ○ ○ ○ ●

農園管理維護實作 ● ○ ○ ○ ●

校
訂
必
修

專
業
科
目

園藝概論 ● ○ ○ ● ●

餐飲清潔概論 ○ ● ● ○ ●

客房服務概論 ○ ○ ● ○ ●

門市清潔概論 ○ ● ● ○ ●

實
習
科
目

汽車清潔實習 ○ ○ ● ● ●

汽車保養實作 ○ ○ ● ● ●

園產加工實作 ● ○ ○ ○ ●

植物環境整理實習 ● ○ ● ○ ●

餐飲製作 ○ ● ● ○ ●

專題實作 ● ● ● ● ●

校
訂
選
修

實
習
科
目

庭園養護實習 ● ○ ● ○ ●

農產品加工實作 ○ ● ○ ●

汽車美容實習 ○ ○ ○ ● ●

門市物品包裝實作 ● ● ● ○ ●

備註：

1. 科專業能力欄位，請於空格中以打點表示科目與科專業能力的對應，「●」代表高度對應，表示該科目中有
章節明列；「○」代表低度對應，表示科目中雖沒有章節明列，教師於授課時仍會提及。

2. 本表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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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四、科課程地圖

　(一) 綜合職能科(92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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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群科課程表
　一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表

表 6-1-1　服務群綜合職能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檢核表

11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

課程
類別

領域 / 科目及學分數
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

備 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

名稱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

部
定
必
修

一
般
科
目

語文

國語文 10 2 2 2 2 1 1

英語文 6 1 1 1 1 1 1

閩南語文 2 1 1
 
配合本校一般班，全校同一年段開課。

客語文 0 (1) (1)

原住民族語文-
布農語

0 (1) (1)

閩東語文 0 (1) (1)

臺灣手語 0 (1) (1)

數學 數學 8 2 2 1 1 1 1

社會

歷史 2 2

地理 2 1 1

公民與社會 2 1 1

自然科學

物理 2 1 1

化學 2 1 1

生物 2 1 1

藝術
音樂 2 1 1

藝術生活 2 1 1

綜合活動 生涯規劃 2 2

科技 資訊科技 2 1 1

健康與體育
健康與護理 2 1 1

體育 12 2 2 2 2 2 2

小計 60 15 15 10 10 5 5 部定必修一般科目總計60學分

專
業
科
目

服務導論 4 2 2

衛生與安全概論 4 2 2

事務機器與電腦應用概論 4 2 2

小計 12 2 2 4 4 0 0 部定必修專業科目總計12學分

實
習
科
目

基礎清潔實務 3 3

基礎清潔實作 3 3

職場清潔實作 6 3 3

顧客服務實務 3 3

顧客服務實作 3 3

車輛整理技
能領域

車輛外部清理實
作

3 3
 
協同教學

車輛內裝清理實
作

3 3
 
協同教學

車輛美容實作 6 3 3

農園藝技能
領域

農園藝種植維護
實作

6 3 3
 
協同教學

園藝景觀維護管
理實作

3 3

農園管理維護實
作

3 3

小計 42 9 9 9 9 3 3 部定必修實習科目總計42學分

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54 11 11 13 13 3 3 　

部定必修合計 114 26 26 23 23 8 8 部定必修總計114學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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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-1-1　服務群綜合職能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檢核表(續)

11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

課程類別 領域 / 科目及學分數
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

備 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

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

校
訂
科
目

校
訂
必
修

專
業
科
目

10學分
5.49%

餐飲清潔概論 2 2

客房服務概論 2 2

門市清潔概論 4 2 2

園藝概論 2 2

小計 10 2 2 2 4 校訂必修專業科目總計10學分

實
習
科
目

30學分
16.48%

餐飲製作 7 3 4 進階課程

汽車清潔實習 6 3 3

專題實作 4 2 2

園產加工實作 4 2 2 進階課程

植物環境整理實習 6 3 3

汽車保養實作 3 3 進階課程

小計 30 6 4 10 10 校訂必修實習科目總計30學分

特
殊
需
求
領
域

生活管理 2 1 1 特殊需求領域科目為一般科目之類別

社會技巧 2 1 1 特殊需求領域科目為一般科目之類別

職業教育 2 1 1 特殊需求領域科目為一般科目之類別

小計 6 2 2 1 1 校訂必修特殊需求領域總計6學分

校訂必修學分數合計 46 4 4 9 9 10 10 校訂必修總計46學分

校
訂
選
修

一
般
科
目

4學分
2.2%

交通安全與法規 4 2 2

性別平等教育 4 2 2

勞動與權益 4 2 2

生活教育 4 2 2

最低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4 校訂選修一般科目總計16學分

實
習
科
目

24學分
13.19%

汽車美容實習 6 3 3
同科單班
AA2選1

農產品加工實作 6 3 3
同科單班
AA2選1

庭園養護實習 6 3 3
同科單班
AB2選1

門市物品包裝實作 6 3 3
同科單班
AB2選1

最低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24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總計24學分

校訂選修學分合計 28 2 2 0 0 12 12 校訂選修總計40學分數

學生應修習學分總計 188 32 32 32 32 30 30 部定必修、校訂必修及選修課程學分總計

每週團體活動時間(節數) 18 3 3 3 3 3 3

每週彈性學習時間(節數) 4 0 0 0 0 2 2

每週總上課時間(節數) 210 35 35 35 35 35 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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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二、課程架構表

表 6-2-1　服務群綜合職能科 課程架構表(以科為單位，1 科 1 表)

11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
 

項目 相關規定
學校規劃情形

說明
學分 百分比(%)

一
般
科
目

部定 49-78 學分 60 31.91 % 　

校
訂

必修

各校課程發展組織自訂

6 3.19 %
特殊需求：6學分

3.19%

選修 4 2.13 %
特殊需求：0學分

0%　

合 　　　　計 70 37.23 % 　

專
業
及
實
習
科
目

部
定

專業科目 學分(依總綱規定) 12 6.38 % 　

實習科目 學分(依總綱規定) 42 22.34 % 　

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學分(依總綱規定) 54 28.72 % 　

校
訂

專業科目
必修

各校課程發展組織自訂
10 5.32 % 　

選修 0 0 % 　

實習科目
必修

各校課程發展組織自訂
30 15.96 % 　

選修 24 12.77 % 　

合 　　　　計 至少80學分 118 62.77 % 　

實習科目學分 至少45學分 96 51.07 % 　

部定及校訂必修學分合計 至多160學分 160 學分 　

應修習總學分 180-192 188 學分 　

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(節數)合計 12 - 18 節 18 節 　

六學期彈性教學時間(節數)合計 4 - 12 節 4 節 　

上課總節數 210 節 210 節 　

 

學
年
學
分
制
畢
業
條
件

 
1. 應修習總學分為180-192 學分，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60 學分。
2. 表列部定必修科目103-132 學分均須修習，並至少85%及格，始得畢業。 
3.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80 學分以上，其中至少60 學分及格，含實習（含實驗、實務）科目至少45 學分
以上及格。 
 

  備註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 1.百分比計算以「應修習總學分」為分母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 2.上課總學分=應修習總學分+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+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。 
            3.部定及校訂必修學分數合計依「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」規定不得超過160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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